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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善職場與不友善職場 

  在網路資訊後現代化的社會，什麼是「友善職場」？即使在職場上過

班的現代人，幾乎每個人也對友善職場的感受和看法有所不同，這就是

在現代化、專業化的今日社會，因為每個人專業的能力和條件有所不

同，所以求職者去應徵工作時，會因每個專業的工作性質及工作條件，

雇主付給每個專業受僱者的薪水也有不同。 

  從每個專業的工作性質及工作條件看來，我心目中的友善職場是什麼

模樣？簡單來說，一般人對肢障者比較有同情心，也比較友善，因此肢

障者在求職上比較能順利應徵上工作，但對精神障礙者來說，不但雇主

對精神障礙者在求職上非常不友善，也在排斥精神障礙者，因而導致精

神障礙者在求職上到處碰壁，所以同樣領有「身心障礙證明」的障礙者，

為什麼？在肢體上的障礙與精神上的障礙，而在求職上有如此大的差別

呢？  

  舉我個人例子來說，對我是一位精神障礙者而言，事實已沒有所謂的

「友善職場」四個字，為什麼？過去我有太多去應徵工作的經驗，而只

要我老實說，我是領有「身心障礙證明」的精神障礙者，雇主就不願意

僱用我，後來為了生存，於是，我向臺北市政府身障中心申請屬於「身

心障礙的隱藏性身分」後，我才順利的應徵上工作，因此我目前在某家

養護型中心做照顧服務員的工作 

  然而，我因精神疾病導致工作時壓力過大，然後從過去我時常換工作

至幾個月前，我又經常去找退路，但我沒有找到工作，後來我才發現，

譬如，既可怕且可惡的手機網路拆分盤的公司的負責人，以及每一家經

營網路拆分盤的團隊最前面幾位老鼠會的老鼠頭，如SKY公司、NBI公

司…，由此可知這些網路拆分盤的公司的負責人，以及每一家經營網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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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分盤的團隊最前面幾位老鼠會的老鼠頭，而他們在利用變質的多層次

傳銷(俗稱老鼠會)、利用假投資的名義、利用手機網路拆分盤的交易平

臺、利用人性喜歡賺錢而不喜歡繳稅、利用大型的會場吸金、詐欺、詐

騙受害者的金錢、利用基督教或屬於信耶穌其他的教，譬如，SKY公司

在手機line的群組，而此群組的名稱，就是：「大富豪神的恩典團隊」。 

  接著，利用弱勢的聾啞的人士，譬如，SKY公司在107年2月有在臺中

新天地的餐廳，有舉辦大型的春酒會而人數超過一千人，因此SKY公司

在臺灣團隊的第一位領導人，於是，我的老婆那時對我說，站在臺上的

那一位Kevin賺了二億元，後來我才發現，不是賺了二億元，而是吸金、

詐欺、詐騙二億元，即便連弱勢的聾啞人士也在利用，也讓投資SKY公

司的人誤以為有在招待聾啞人士、有在幫助聾啞人士，而事實藉此利用

聾啞人士，來吸引更多的人來投資SKY公司的網路拆分盤。 

  從SKY公司利用弱勢的聾啞人士看來，我是精神障礙者，而對網路拆

分盤我連下載「手機的網路交易平臺」，我都不會下載，即便我的老婆

有從她的手機教我怎麼操作「手機的網路交易平臺」，但事實我有這方

面的障礙，由此可知事實沒有我的老婆在106年3月就加入SKY公司的手

機的網路拆分盤，因而我是不可能加入SKY公司的投資，也就我那時太

信任、太依賴我的老婆，才造成我損失高達五千一百美元(新臺幣十七萬

八千五百元)，而這筆投資對我而言，是一筆相當高額的金錢，而且還是

我通過某家銀行的貸款―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  接著，SKY公司在107年3月在手機line的群組：「大富豪神的恩典團

隊」，公告SKY公司把手機的網路交易平臺的系統全部歸零，意思是，

原本投資者投資SKY公司投資的錢及投資的利潤已完全血本無歸，如果

投資者要把自己投資的錢拿回來，然後SKY公司仿比特幣，而此虛擬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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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稱之為「SWC虛擬貨幣」，譬如，我投資新臺幣十七萬八千五百元，

居然還要以同等的錢，才能在SKY公司手機的網路交易平臺繼續掛賣，

由此可知事實再一次對投資者吸金、詐欺、詐騙，真是既可怕且可惡SKY

公司的手機網路拆分盤，然後幾個月前我的老婆對我說：「她想在大陸

貸款把我投資SKY公司新臺幣十七萬八千五百元拿回來」，我則回答她

說：「千萬不要再去貸款，萬一拿不回來我投資的錢那怎麼辦？」 

  後來，我在手機的臉書看見這樣的訊息：「比特幣是史上最大的詐騙

案」，由此可知連比特幣是目前官方唯一承認合法的虛擬貨幣，也同樣

是在吸金、詐欺、詐騙，即便手機的網路拆分盤、虛擬貨幣、互助會等

等，事實也都比詐騙集團更可怕更可惡，因而利用變質違法的多層次傳

銷，然後滲透到最親近的人，而我因我的老婆在做SKY公司手機的網路

拆分盤，就這樣，我因精神疾病導致工作壓力非常大，因此到處去找退

路，卻掉進了SKY公司手機的網路拆分盤吸金、詐欺、詐騙的陷阱。  

 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，譬如，幾個月前，我向行政院長信箱投訴，內容

如下：首先，我想說明的是，第一，一個月前我在自己的手機下載「政

府職缺快找」、「行政院徵才通知」，以便我知道政府機關徵才的訊息，

因此我看見「新北市永和頂溪國民小學」，有徵「臨時人員」，因此我

又在(一)入職條件，第5項：優先晉用能勝任業務身心障礙人士(身心障

礙手冊有效期間內，或衛生署公告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書)，

因此我看了頗為高興，我就在107年1月3日早上打電給新北市永和頂溪國

民小學的巫主任(電話：29212058轉6309)，因此我在電話中坦誠跟她說，

我是領有「身心障礙證明」，罹患「中度躁鬱症」的精神障礙者，她則

回答我說：「其中有一項規定，精神疾病(含躁鬱症)者不錄用。」我聽

了她這麼說，一方面，不但讓覺得頗為失望，還覺得這樣的規定是否涉

及「就業歧視」？另一方面，我又在新北市永和頂溪國民小學，徵才「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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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人員」的訊息，比較詳細看了(三)：凡有以下一項者不得參加甄選，

若已錄取經查證屬實，將取消資格並負法律上之責任；第7項，經合格

醫師證明精神疾病(含躁鬱症)者。第二，過去，我好幾次有去應徵政府

機關身心障礙的徵才，但是，即使我的電腦能力未達錄取的標準，至少

也沒有像新北市永和頂溪國民小學，這樣對於我是領有「身心障礙證

明」，罹患「中度躁鬱症」的精神障礙者，這就是說，(三)第7項，經合

格醫師證明精神疾病(含躁鬱症)者不錄用的規定，如此一來，新北市永

和頂溪國民小學的徵才訊息是否涉及對我是領有「身心障礙證明」，罹

患「中度躁鬱症」的精神障礙者，有就業歧視？ 

  隔了不久，我又透過行政院長信箱，進一步說明，內容如下：首先，

我想說明的是，第一，本件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已答覆我的問題，不過，

針對這樣的答覆，我事後想想，我還是有需要說明和表達的地方，也就

是說，一方面，我對於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，我可以接受的部分是新北

市永和頂溪國民小學的徵才，是考量到與家長互動的壓力，因此規定第

7項，經合格醫師證明精神疾病(含躁鬱症)者，不得參加甄選，因此不構

成就業歧視。另一方面，我對新北市永和頂溪國民小學，徵才「臨時人

員」的訊息，我無法接受的是(三)：凡有以下一項者不得參加甄選，「若

已錄取經查證屬實，將取消資格並負法律上之責任」；第7項，經合格

醫師證明精神疾病(含躁鬱症)者。從這樣的規定來看，一年前，我為什

麼跟臺北市政府身障中心申請「身心障礙的隱藏性身分」，一方面就是

過去求職的經驗，我越老實說我是領有「身心障礙證明」，罹患「中度

躁鬱症」的精神障礙者，然後我更沒有機會找到工作，另一方面，我的

精神疾病所承受的壓力已經異於一般人，所以我有時會去找公家機關的

工作，而且大部分屬於符合身心障礙方面徵才的機關和工作，也就是

說，申請「身心障礙的隱藏性身分」，也是在保障我是一位精神障礙者



 5 

基本的工作權，由此可知一般情況對於肢體殘障者比較有同情心，而且

獲得來自社會的工作權，也比精神障礙者好太多了，也就是說，假設我

沒有老實告知新北市永和頂溪國民小學的承辦人，事實上，我也沒有任

何違法，也不需要負任何法律的責任，由此可見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答

覆我說，會對語詞方面去潤飾改進，不過，以後還是「經合格醫師證明

精神疾病(含躁鬱症)者，不得參加甄選為理由，事實上，我也不會去參

加甄試。第二，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：「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

權。」由此可知，我的陳請和表達說明，沒有任何違法，也不需要負任

何法律的責任。再舉個例子來說，幾年前，我在臺北榮民總醫院看見掛

著一個看板，而看板上刻有「嚴禁推銷 依法究辦」八個字，問題的關

鍵是，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：「保障人民有自由選擇的工作權」，由此

可知在法律多如牛毛的今日社會，有許多的現代人幾乎在利用法律的權

威來嚇嚇人！不過，還是要回歸憲法的規定，也就是說，對於行銷有違

反規定者，法律應另行規定，不能因此全部「嚴禁推銷 依法究辦」，

由此可知這樣是違反憲法的規定：「保障人民有自由選擇的工作權」。

再舉個例子來說，對於公家機關的徵才，屬於「約僱人員」、「臨時人

員」，後來我有比較詳細看了這樣的條款「約僱時間期限到期，不得以

任何理由續聘」，由此可知以這樣的規定我都可以接受，不過，二十幾

年前，我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傷殘重建中心，受訓為期一年，而當時該中

心的人事主任在83年1月以「精簡人員」把我裁掉，但是，我在106年5

月3日才收到臺北榮民總醫院的回函，內容重點如下：「傷殘重建中心

於92年2月組織整併為本院一級單位後，員工人員減少…。」，由此可

知傷殘重建中心精簡人員居然高達九年以上的時間，因此我無法接受，

由此可知本案已經向行政院國防外交法務處，和退輔會陳請和表達過，

最後根本沒有針對問題去處理，而退輔會幾乎拿「約僱時間期限到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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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以任何理由續聘。」為理由對我不理不睬，因此我最後也拒絕請勿

再回函，也就是說，我只是藉此說明而已，也請勿再回函。 

  總而言之，在網路資訊後現代化的社會，對我是一位精神障礙者來

說，已沒有所謂的「友善職場」，因此從過去至目前為止，不論從求職

的經驗，或從非常慘痛的經驗，譬如，SKY公司網路拆分盤的投資，後

來我才發現，我投資高達新臺幣十七萬八千五百元，已被SKY公司的負

責人，以及SKY公司在臺灣團隊最前面幾位老鼠會的老鼠頭，如Kevin、

小樽等等吸金、詐欺、詐騙，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，因而我必須記取如

此慘痛的經驗及讓我心痛的事件，由此可知對我是一位精神障礙者而

言，我當下欠缺辨認能力，於是，「我這一生完全拒絕任何投資，也完

全拒絕與任何投資的人來往」，由此來保護我是一位精神障礙者。 


